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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

 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 4 席獨立董事組成。本委員會之運作，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：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、簽證會計

師之選(解)任、獨立性與績效、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、公司遵循相關法令及規則與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。 

一、成員專業資格與經驗如下： 

成員 專業資格與經驗 

許文馨 

具有財務會計、營運決策、國際宏觀、領導統御及公司各項業務所須之專業能力。 

為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會計暨財務學博士，歷任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專任教授、全球創業投資(股)公司董事、財

團法人安定基金董事、燿華電子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、聯華電子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、中華電信(股)公司執行副

總經理暨財務長。 

鄭正元 
具有資訊科技、營運決策、國際宏觀、領導統御及公司各項業務所須之專業能力。 

為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，歷任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特聘教授、環球晶圓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、盛達電業(股)

公司獨立董事、朋程科技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、台灣精材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。 

蘇怡慈 
具有法律、營運決策、國際宏觀、領導統御及公司各項業務所須之專業能力。 

為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，專長於公司法、法學英文、證券交易、金融控股公司、企業併購，歷任中興大

學法律學系副教授、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《公司治理人員制度比較研究》計畫主持人。 

王偉霖 
具有法律、營運決策、國際宏觀、領導統御及公司各項業務所須之專業能力。 

為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，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執行長、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

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、中國探針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、晉泰科技(股)公司獨立董事。 

二、職權事項如下： 
（一）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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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。 

（三） 依證交法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、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、資金貸與他人、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

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理程序。 

（四） 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。 

（五）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。 

（六） 重大之資金貸與、背書或提供保證。 

（七） 募集、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。 

（八）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、解任或報酬。 

（九） 財務、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。 

（十） 由董事長、經理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年度財務報告、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。 

（十一）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。 

三、114 年度工作重點彙總如下： 
（一）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

審核 113 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、114 年第 1 季至第 3 季合併財務報告 
（二） 簽證會計師之選(解)任及其能力資格、獨立性與績效暨簽證公費案 

評估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、114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工作之委任 
（三）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

審核 113 年度內控聲明書、115 年度稽核計畫、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
（四） 其他公司之重大事項 

審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、盈餘分配、董事及員工酬勞發放 
（五） 各規章辦法檢視與修訂 

公司章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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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委員會 114 年度開會 4 次(A)，獨立董事出(列)席情形如下： 

職稱 姓名 實際出(列)席次數(B)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(列)席率(％)【B/A】 備註 

獨立董事(召集人) 許文馨 4 0 100 – 

獨立董事 鄭正元 4 0 100 – 

獨立董事 蘇怡慈 4 0 100 – 

獨立董事 王偉霖 4 0 100 – 

五、本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、期別、議案內容、獨立董事反對意見、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

項目內容、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。 

（一）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： 

董事會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

第十屆 
第四次 

114.03.14 

1.113 年度內控聲明書 

2.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

3.113 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

4.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

5.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發放案 

6.依據法規修訂「公司章程」案 

7.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

8.114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工作之委任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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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屆第四次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(114.03.14)：本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。 

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十屆 
第五次 

114.05.09 

1.114 年度第 1 季合併財務報告承認案 

第四屆第五次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(114.05.09)：本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。 

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十屆 
第六次 

114.08.08 

1.114 年度第 2 季合併財務報告承認案 

第四屆第六次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(114.08.08)：本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。 

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十屆 
第七次 

114.11.07 

1.114 年度第 3 季合併財務報告承認案 

2.115 年度稽核計畫 

3.內控制度修正案 

第四屆第七次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(114.11.07)：本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。 

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（二） 除前開事項外，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，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：無。 

六、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，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、議案內容、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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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績效評估： 

評估項目 
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

治理實務守則差

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

三、董事會之組成

及職責 
（三）公司是否訂定

董事會績效評

估辦法及其評

估方式，每年

並定期進行績

效評估，且將

績效評估之結

果 提 報 董 事

會，並運用於

個別董事薪資

報酬及提名續

任之參考？ 

V  本公司董事會分別於110年3月19日及111年3月18日通過及修訂「董事會績效評

估辦法」，訂定董事會每年應依據上開辦法之評估程序及指標執行整體董事

會、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。評估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

評、董事自評及同儕評估，由稽核室負責執行，採用內部問卷方式進行。董事

會績效評估結果，應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。有關評估指標說明如次： 
• 整體董事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括：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、提升董事會

決策品質、董事會組成與結構、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、內部控制。 
•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括：董事之職責認知、公司目標與任務

之掌握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、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、內部控制、董事之

專業及持續進修。 
• 功能性委員會(包括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)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包

括：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、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

質、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、內部控制。 
本公司已於114年2月完成113年度(期間涵蓋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)之整體

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成員，以及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績效評估，評估

結果均為「極優」。相關評估結果已於114年3月14日召開之董事會中提報，並

將作為日後董事遴選或提名之參考依據；另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，亦作為訂

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參考依據。 

無重大差異 

 


